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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衡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知识产权制度

尹雪慧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知识产权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要素，为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

保障。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状态下，知识产权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协调和衔接机制与方式复杂多样。在日趋一体化

的创新网络中，为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培育区域知识产权优势、增强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应

探索和制定具有区域差异性的知识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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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区域创新体系具有地理空间范围和边界，既可以是以地域邻近国家或地区为主要参与者而形成的跨国创新单元，也可以是一个国家

内部相近并紧密联系的行政单元联合。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与国家创新体系既相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说，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至

少应包括五个基本内涵：具有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和开放的边界；以生产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地方政府机构和服务机构为创新主

要单元；不同创新单位之间通过关联，构成创新系统的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创新单元通过创新（组织和空间）结构自身组织及其与环境的相

互作用而实现创新功能，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产生影响；通过与环境的作用和系统自组织作用，维持创新的运行和实现创新的持续发展。

参见《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５期刘曙光、徐树建所撰《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的国际进展综述》一文。

区域创新体系（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ＩＳ）①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

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１］区域创新体系通过自身创新组织

的发展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维持创新活动、实现创新功能，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等产生影响。知识产

权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同时也是区域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区域竞争力、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要

素，为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不同角度出发，围绕知识产权

展开一系列适宜的制度安排，对于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培育区域知识产权优势、增强区域竞争力、促进

区域创新体系完善，显得尤为必要。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下，知识产权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协调和衔接机

制与方式复杂多样。

一、知识产权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系统由两个子系统组成，即“知识产生和扩散子系统”、“知识应用和开发子系统。”［２］相对应的，

区域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创造、存储和传播知识、技能和物质产品，促进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区域创

新体系的运行过程也就是知识在系统要素之间流动、形成产业集聚和空间集聚的过程。

由于知识和技术成为了经济增长的要素，是激励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的有效形式和手段，作为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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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识溢出主要和实际的形式与载体、知识扩散的基本源泉的知识产权，就会对区域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

响。①

技术进步的各种机制和形式成为多数经济增长模型的考察重点。就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而言，主要通

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就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而言，则表现为形成新技术、积累知识和人力资本、开发新产

品或改进现有产品与工艺等。从这两方面出发，知识产权制度本身主要通过作用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而

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如图１所示）。

图１　知识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在于，

通过保障创新者的创新收益，提高人们进行技术

创新的内在动力。由于知识和技术往往具有较强

的外部性，并因此产生创新过程中的“溢出”效应。

创新“溢出”过程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双方面的。从

正面的社会后果看，“私有技术最终走向公有的事

实，使这些技术在用户生产以及作为进一步研究

和开发的基础方面，都强化了经济中运行新技术

的能力”，［３］即创新“溢出”有利于社会利益的增

进。然而，无屏障的“溢出”会导致消极的社会效应，即产生“搭便车”行为。这就使得创新变成一项有风险的

活动，如果创新者的创新成果无偿被他人利用，其结果是对创新者创新激励的严重削弱，使创新者缺乏动力，

从长远看，将导致整个社会创新能力的衰竭，并由此造成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知识产权制度赋予创新者在一定时间内对其创新成果享有专有权，这就为创新者收回成本提供了可能，

从而也降低了创新的风险。知识产权制度正是通过激励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这个过程可概括为

如下模式：提出问题—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实现创新—实现知识产权—技术新产品、新方法诞生—经济得到

推动和增长。［４］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技术创新动力的同时，对技术扩散的影响表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

在理论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并不明确，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这不仅取决于国

家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也因产业不同有较大差异。［５］

由于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导致知识产权制度通过作用于技术创新

和技术扩散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复杂。相关研究的结论也存在一定分歧，有些研究甚至认为，如

果废除专利制度，在大多数产业领域对发明和创新率的影响会很小。［６］总体上看，大多数相关实证研究验证

了知识产权制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一项对我国自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以来的Ｒ＆Ｄ支出及专利申

请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之间的相关性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Ｒ＆Ｄ支出及专利申请

① １９５７年，美国经济学家索罗（Ｒ．Ｍ．Ｓｏｌｏｗ）的著名文献《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将技术进步的变量引入生产函数，索罗尝试“将人

均产出的增长中由技术进步引起的部分和由人均资本占有量变化引起的部分区分开来。”索罗分析了１９０９—１９４９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数据，

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经济中每小时劳动的总产值增加了一倍；而那个增加额的约７／８可以归功‘最广义的技术变化’，只有余下的１／８能归功

于通常的资本密集性的提高”。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王宏昌编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１９８７—１９９２）》一书第１８

页。此后，阿罗（ＫｅｎｎｅｔｈＪＡｒｒｏｗ）发表了《实践学习的经济学意义》一文，提出了“从干中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ｉｎｇ）的经济增长模型。在阿罗工

作的基础上，罗森伯格（Ｎ．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又提出了“从用中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Ｕｓｉｎｇ）的思想。在这些研究中，知识生产和技术进步开始被作为影响

经济增长的要素。１９８０年代起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解释了知识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美国经济学家罗默（ＰａｕｌＭ．Ｒｏ

ｍｅｒ）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模型基于三个假设：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技术变革源于企业在利益驱动之下依赖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

意识的Ｒ＆Ｄ活动；知识生产出来之后，可以无需追加成本地重复使用。罗默将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一般知识产生外在经济效

应，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经济效应。而且，专业化知识的积累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增加，知识或技术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同时又具有递增

的边际生产率，这就保证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从而说明了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新经济增长理论因此认为，知识积累、技术进

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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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呈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促进了技术创新。［７］

二、非均衡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知识产权制度

不同区域创新体系之间的结构要素、功能要素和环境要素差异明显，同时，不同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行机

制和发展阶段也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在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如

果把知识产权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放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体相互竞争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可以发

现，知识产权制度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影响，由此也导致了身处不同国家

或地区的不同创新主体对知识产权的作用以及建立何种关于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等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与

态度上的分歧。正如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在《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有人坚持认为

知识产权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他们认为这些制度在

发达国家如此有效，不可能对发展中国家不起作用。其他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机构人士完全反对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不存在人文和技术方面的前提条件，知识产权对发明的激励作用微乎其微。

他们还认为，知识产权增加了基本的医疗和农业投入成本，给贫穷人口和农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

果”。［８］２３

知识产权保护曾作为促进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政策工具，但在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

知识和技术差距的情况下，有证据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净进口大量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全球

化将导致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净财富转移大大增加。发展中国家从知识产权保护中得到的负利益将

不得不依靠贸易扩大、技术开发、投资和增长来抵消。尤其对多数科技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贸易、

外国投资和增长方面的证据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收效甚微。在可预见的未来，知识产权保护的收益也不可能

高于其成本。对科技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会使其获得可观的动态收益，但这是以其他

产业和消费者遭受损失为代价的。一些研究则发现，“不考虑关于市场结构和动态效应的假设，强化不发达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后果就是财富从不发达国家消费者转移到外国企业尤其是工业化国家企业”，［９］

落后国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无疑将对其非常不利。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表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

经济增长，但这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条件下，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的激励作用呈现

出不同的增长特征。

美国学者ＫｅｉｔｈＥ．Ｍａｓｋｕｓ的相关研究表明，在专利权和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Ｕ型的函数关系，即

对专利保护力度的需求会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前呈递减趋势，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低收入国家

通过加大保护力度促进国际技术贸易或吸引国外投资不会遭遇较大阻力，而随着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对专利

保护的需求变弱，达到临界点之后则会逐步加大，在高收入水平时，保护专利的需求会快速增加。［１０］该研究

实际上隐含着一种预设，即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伴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向依赖技术进步的模式转变，人

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既为这种转变提出要求并创造条件，同时也是这种转变的结果。

法尔维（Ｆａｌｖｅｙ）等学者对８０个国家１９７５—１９９４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提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知识

产权制度的三段模型（ｔｈｒｅｅｒｅｇｉｍｅｍｏｄｅｌ）。他们认为，一国知识产权强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不明

确的，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在其创新和模仿能力上。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创新率和知识的存量，

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未必总是产生更高的创新和增长。［１１］具体地说，样本国中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从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中获得了明显收益。原因是，发达国家因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本国的技术创新和技

术转移；不发达国家由于没有较强的创新和模仿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鼓励ＦＤＩ、技术贸易等其他形

式的技术转移。比较而言，处于中间发展阶段的国家本身创新能力较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却具有一定的研

发和模仿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则可能带来相互抵消的效应。一方面，能够鼓励本国的创新和ＦＤＩ；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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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限制了对先进技术和产品的模仿，并因此减弱了技术的扩散。

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为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结构的差异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学术

界对此问题的分析尽管主要是针对国家层面展开的，但对同一国家内有较大差异的不同地区而言，也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即便在同一国家内，知识产权制度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的影响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

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的弱保护状态以及相伴随的知识强溢出，曾经是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快速崛起的重

要支持条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集群的成熟，它如今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转轨的重大障

碍。［１２］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的影响同样遵循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

当然，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这种影响能够比较自主地被国家的相关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有针对性的知

识产权政策———所修正，并从而有意识地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

三、探索和制定具有区域差异性的知识产权制度

既然知识产权制度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区域能够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在一定意义

上会使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降低创新活动的效率，为什么仍然需要建立起必要的知

识产权制度呢？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更宽广

的范围内扩展，即便是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期望利用先进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和技术的同时，也不得不

面对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挑战，面对具有先进技术和知识优势的集团或企业的竞争，接受或部分接受来自

这些先发地区或领先集团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限制或约束，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第二，随着知识化社会的

逐步演进，一个亲专利（ｐｒｏｐａｔｅｎｔ）、亲知识产权（ｐｒｏＩＰ）的时代①也随之到来。在知识化、全球化的亲知识

产权新形势下，先发地区更加强化知识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和力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签订的双边或地区贸易和投资协议往往包含对高于ＴＲＩＰＳ最低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共同承诺。

后发地区被不断地施以压力，被要求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后发地区的创新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也开始面

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和更加严酷的知识产权制约，技术引进、模仿和学习的成本更加高昂。“在当今自由和竞

争的环境中，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已无法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并制造产品来

与发达国家竞争”。［８］２９发展中国家不断遭遇外国专利人设置的“知识产权地雷阵和高压线”，ＤＶＤ专利费案、

丰田诉吉利案、通用诉奇瑞案、思科诉华为案、ＥＴＳ诉新东方案、微软诉最终用户案等都反映了这一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地区一方面要建立必要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应对新的挑战和竞争，通过必要的知识产

权保护，激励自身的创新和促进国际技术转移，利用各种条件开发和保护本土的知识资源，包括丰富的传统

知识资源；另一方面，要制定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在激励本国创新活动和降低模仿、学习的成本之间

保持必要的均衡。

知识化、全球化趋势下知识产权制度的新特点，以及后发地区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是统筹区域协调

① 对专利和知识产权发展历史的相关研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无专利时代、前专利时代、国家专利时代、多国专利时代、国际化

专利时代、亲专利时代／亲知识产权时代六个时期。进入亲专利时代，既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有意识推动以巩固其垄断优势的结果，也与

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更加基于知识（与信息）、创新与智力资本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趋势相一致。亲专利时代或亲知识产权时代具有四个方面

的突出特点。第一，知识、技术及其他智力资本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国家和企业之间竞争的重心逐渐转移到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上。第

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充分利用并巩固其竞争优势，寻求将国际上协调一致、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联系起来，推动

形成并不断扩展全球性的知识产权制度，导致形成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ＴＲＩＰＳ）等制度框架。第三，专利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尽

管不同国家专利制度的设计存在一定差异。与此同时，国际专利申请也快速增加。第四，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大大扩展，不仅将专利保护扩展

到化学、制药以及生物技术发明，而且要求保护植物品种、计算机软件，以及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商标与商业秘密。在过去２０年中，知识产权保

护的水平、范围、地域和作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展，大量基因材料被授予专利权。人们修订或创设了许多保护新技术（特别是生物和信息技

术）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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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当代社会，任何区域的发展以及区域间的协调发展，都不可

能脱离国际竞争的大背景而孤立存在，都必然要面对国际竞争和全球市场，都必然要顺应知识化和全球化的

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即便就国内竞争而言，加入 ＷＴＯ之后，在国家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下，国内发达地区

的企业与不发达地区的企业之间基于同样的市场的竞争关系，企业间的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代国际知

识产权规则的影响，必然要面对在现今知识产权制度下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在日趋一体化的创新网络中，寻

求知识产权制度的区域平衡，将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和不断探索的研究方向。

区域的知识产权政策制定应依据其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物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

异，并与各区域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任务目标、工作重点相一致。一方面，不同区域在不同的发展背景和阶

段中，对知识产权的要求不同，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和管理工作的侧重点也各有差异。另一方面，知识

产权发挥作用的基础性条件除要有较充分的知识存量和创新成果外，还要求知识要素与资本要素的结合，要

求政府有针对性地培育并提供相对健全的市场机制，在市场环境和组织机制上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为包

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作用得以发挥提供保障。

以中国而言，明确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是在东部率先发展、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提出的。制

定区域发展战略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不同区域的差距。不论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战略，还是中部崛起战略，都涉及一个深层次的共同问题，即相对落后的区域在当前的发展背景

下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在这一战略政策制定中，也直接关切到以何种方式将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纳

入区域发展战略并与之协调。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不可能完全走东部发达地区的老路，跨越发展的思路也

要求从重视自然资源的开发转向积累知识和技术能力，把利用优势资源与培育自主的知识产权优势结合起

来。通过制度引导缩小不同区域的知识差距将是区域协调的政策重点。

以缩小知识差距作为后发地区发展战略的重点，以实现后发地区的跨越发展，使落后地区摆脱“追赶—

落后—再追赶—再落后”的陷阱，意味着发展重心的转变。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３０年的发展之

后，对落后地区的扶持性政策很难完全照搬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需要实现政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这种转

移应突出地体现在，通过知识进步驱动超常发展，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重点跨越的发展思路。这既是

当代经济社会竞争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区域发展政策和知

识产权政策中的具体体现。

依靠知识和技术进步驱动后发区域实现跨越发展，并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局面，是一个

长期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培育地区的优势产业，塑造区域

发展的增长极。在当代知识化、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下，地区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区域发展增长极的塑造必须建

立在提升知识和技术能力、积累相应的人力资源优势的轨道上来，这就要求深入研究各个地区特色、优势产

业的特点，形成相关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途径与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包括知识产权政策在内的相应

的系统政策体系。就此而言，需要在国家层面上统筹考虑，通过有针对性的知识转移和技术支持，培育相关

的知识产权优势，促进后发地区特色产业的不断壮大。

实际上，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中缺乏针对区域特点的知识产权政策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反

映了目前对制定具有区域差异性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不足，在利用知识产权政策推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

发展、培育区域发展极方面，在通过形成地区知识产权优势提高区域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资金投入使用效益

方面，仍存在很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现有的研究也有待加强，从而能够为中央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政

策制定，为区域间协调、均衡、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



尹雪慧

非均衡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知识产权制度 ３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犛犛狅狅犮犮犻犻犪犪犾犾犛犛犮犮犻犻犲犲狀狀犮犮犲犲狊狊

参考文献：

［１］ＣＯＯＫＥＰ，Ｈ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 Ｍ，ＢＲＡＣＺＹＫＪ．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ｗｏｒｌｄ

［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４：３．

［２］ＡＵＴＩＯ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ＴＤ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８，６（２）：１３１１４０．

［３］〔美〕理查德·Ｒ·纳尔逊．美国支持技术进步的制度［Ｍ］∥〔意〕Ｇ·多西，等．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钟学义，等译．北京：经

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８４．

［４］ＤＲＩＳＫ．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ｐｏｗｅｒｔｏｏｌ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ｇｒｏｗｔｈ［Ｒ／ＯＬ］．［２０１１０２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ａｂｏｕｔｗｉ

ｐｏ／ｅｎ／ｄｇｏ／ｗｉｐｏ＿ｐｕｂ＿８８８／ｗｉｐｏ＿ｐｕｂ＿８８８＿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５］单晓光，许春明，等．知识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机制·实证·优化［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１０１１３．

［６］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Ｐａｔ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６，３２（２）：１７３１８１．

［７］许春明．知识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Ｍ］．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１８１２１．

［８］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ＣＩＰ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Ｒ］．

Ｌｏｎｄｏｎ：ＣＩＰＲ，２００２．

［９］ＲＯＤＲＩＫ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ＭａｓｋｕｓａｎｄＥｂｙＫｏｎａｎ［Ｍ］∥ＤＥＡＲＤＯＦＦＡ，ＳＴＥＭＲ．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ｎＡｒｂｏｒ，Ｍ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４４７４５０．

［１０］ＫＥＩＴＨ Ｍ．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Ｊ］．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０，５３（６）：２２１９２２３９．

［１１］ＦＡＬＶＥＹＲ，ＦＯＳＴＥＲＮ，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１０（４）：７００７１９．

［１２］林承亮，楼慧心，樊丽淑．传统制造业中的知识产权弱保护状态及其影响———基于长三角地区部分企业的调查分析［Ｊ］．科

学学研究，２００８（５）：９５５９６１．

犗狀狋犺犲犇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犛狔狊狋犲犿犻狀犐犿犫犪犾犪狀犮犲犱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犐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犛狔狊狋犲犿

ＹＩＮＸｕｅｈｕｉ

（犆犲狀狋犲狉犳狅狉犛犮犻犲狀犮犲，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犜狊犻狀犵犺狌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８４，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ＲＩ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Ｉ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ｈａ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江　雯）


